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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2018年9月至10月，东屏镇格
力吐村村民刘某某在举报人承包的
草原上放牧（100匹马、60头牛），
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数日前向督
察组反映后，镇赉县环保督察第一
联络组李姓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
告知举报人不归其管理，该名工作
人员近日联系举报人，要测量举报
人草原的面积并威胁举报人要求其
不允许再继续向督察组举报。

洮南市东侧洮突公路大桩子下
路北行15公里的军马场九连，该处
新修建了一个水库，2018年投入使
用，截至目前，水库放水导致附近
居民70—80公顷耕地和面积6—7
公顷的林地被淹。

来信：一是2012年 10月，有
人非法在嫩江一线行洪区内围堤建
养鱼池。二是刘某非法在岛垠岛围
堤种水稻。三是有人非法在哈尔淖
水库（十间房进水闸门东北角至长
岗子西坡至国堤三角区块）行洪区
内围堤1200余垧，种水稻。四是盖
某某在茨勒口门西侧围堤100万平
方米，种水稻。五是王某东、王某
成2人，非法围堤养鱼。六是少某
某、王某某、于某某等3人，非法
在嫩江江段行洪区内围堤，并破坏
湿地。

来信：兴隆山镇东风河村村长
齐某某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将1998
年当地修建的防洪大坝挖掘出售。
二是2008年，将爱国屯前甸子和东
北角甸子约28万平方米草原和湿地
垫土，非法收款30余万元；在爱国
屯周边挖13个大坑，并在爱国屯东
南的三林场地挖5000平方米的大坑
卖土。三是2012年，侵占破坏“生
态草围栏”草原项目的60余公顷生
态草原，全部变为其个人耕地，毁
野生榆林，建厂房、房屋、垫场
地、修路，破坏草原植被10余万平
方米；同时，在“生态草围栏”北
推了2000米长的大壕，在围栏东北
侧挖了约 1000 米的大沟；2018
年，租给中交北方公司继续违建，
改变生态草原用途。四是侵占爱国
屯东北“鹅厂”共计约15万平方米
土地，并于2010年开荒耕种向日
葵。五是三河屯到洪安水泥路西侧
强占10万余集体草原，一部分开荒
种地，一部分卸石料，并在此处挖
掘土方卖给风力发电厂。六是在爱
国屯的大缸附近开荒约20万平方
米。七是在三合屯的几窑甸子开荒
约4万平方米，且在甸子南挖5000
平方米大坑。八是挖掉三合屯村民
王某某、张某某两家口粮田共
12000平方米。九是在胜利屯挖9
个大坑卖土 （大坑有林场的林地，
陈玉祥的耕地）。举报人称每逢检
查，齐某某都能提前知道，在接受
调查前威逼利诱村民，让村民为其
作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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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镇赉县农业局、县国土局、县畜牧局、县环保局等部门于2018年12月2日进行现场核查。12月5日，经以上部门再次到现场核

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该地块位于镇赉县东屏镇格力吐村西南方向。2012年4月，东屏镇政府承包给肖某，用于种植苜蓿草，承
包面积200公顷，土地二调显示该地块是国有坑塘水面、盐碱地、设施农用地、其他林地和格力吐村集体其他林地。2018年6月7
日，肖某委托杨某某和徐某某进行管理。2015年春开始种植苜蓿草，面积约30公顷。今年种植的苜蓿草已于9月份进行采收打捆，
大部分已出售，剩余部分已收储存放。2018年10月1日，该地块管理人雇佣东屏镇格力吐村村民刘某某对地块进行看护，每天付给
刘某某100元钱并同意其在承包区域放牧。刘某某共有24头牛1匹马，大约放牧10天左右。因当时地上草已经枯萎且放牧数量较少
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因此放牧情况属实，但是经过管理人员同意。对生态造成破坏情况不属实。

李姓工作人员为镇赉县农业局干部李某，在12月2日调查4708案件时同举报人接触，向其询问相关情况，要求测量举报人所
说的“草原”面积，举报人说回县里取该地块具体边界资料。当时，有多名工作人员在现场，证实没有威胁其不允许再向督察组举
报。后经多次联系，举报人始终不接电话，也未提供相关资料，不存在威胁其不得举报的问题。

经查，举报问题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日，经洮南市水利局和林业局现场核查，军马场九连泡为洮南市河湖连通总体规划的26处水库、泡塘之一，该

泡塘于2015年9月开工建设，2016年5月末竣工，同年7月份开始蓄水，已蓄水三年，未开闸放过水。2018年7月19日—11月15
日引洮输水干渠输水期间，最高水位177.64米，目前，干渠渠底高程175.76米，共计输水总量约1.2亿立方米，仅为向海水库、生
态保护区、洮南市创业水库等水库、湖泡补充了部分水源，占当年应补水量的70%左右，因此，未超量输水和引水。在此期间，因
马场九连泡渠段渗漏严重，并且在长时间引水的情况下，导致局地地下水水位升高，造成附近耕地和林地被淹，面积分别为约14.7
公顷（非70-80公顷）、6公顷，该处渠道为引洮干渠渠段，且受淹区域（耕地、林地）为解放军某部队管辖范围。因此，举报水库
放水淹地情况不属实；引洮干渠段长时间输水渗漏，造成附近居民耕地和林地被淹情况属实。

经查，举报问题属实。
2018年12月5日，经镇赉县水利局、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嘎什根乡、五棵树镇、国营渔场等涉事乡（镇）场现

场核实，举报情况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在镇赉境内嫩江一线行洪区围堤建养鱼池一共有7处，分布在莫莫格保护区的核心

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内，其中：一是大屯镇1处，是卢某某的坝里渔场，在1965年即存在，占地500公顷；二是嘎什根乡1处，大
河湾刘某某养鱼，2006年进行了围堤，占地40公顷；三是五棵树镇1处，周某某（现在深圳经商）在此围坝养鱼，面积约70余公
顷。2012年5月1日，五棵树镇政府与当事人周某某签订《渔场承包合同书》，面积72公顷，约定承包期限30年，用于生态旅游和
渔业养殖。签订后周某某进行围坝蓄水养鱼。2017年9月15日，五棵树镇政府向周某某下达了《关于解除〈渔场承包合同书〉的通
知函》（由代理人肖某某签收），由于当时嫩江涨水，工程机械车辆难以进入现场进行清理堤坝。2018年9月开始，工程车辆进场对
鱼池的西侧堤坝进行清理，截至2018年10月30日清理约900延长米，鱼池东侧的堤坝约2000延长米没有清理完；四是管某某、王
某某养鱼池，占地176公顷，鱼塘属自然形成，2004年进行了围堤；五是王某某养鱼池，鱼塘为杨树堂区域自然泡塘，占地560公
顷，2011年进行了围堤。围堤已于2017年7月按照相关要求整改完成，并验收合格；六是佟某养鱼池，占地250公顷，鱼塘为杨树
堂区域自然泡塘，2009年进行了围堤；七是盖某某养鱼池，占地200公顷，2009年进行了围堤，围堤已于2017年9月全部拆除，
恢复自然泡塘状态。因此，有人在嫩江一线行洪区内围堤建养鱼池问题属实，在2012年10月该处只有1处建养鱼池。

第二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属实。在嫩江行洪区“岛垠岛”（民间俗称）附近围堤种水稻的为刘某。2012年5月30日，刘某
与镇赉县五棵树镇政府签订了2份退耕还林承包合同，总占地面积约600公顷，在莫莫格保护区实验区内，刘某在此围垦耕种。
2013年，其中一块约400公顷的地块被洪水淹没，此后一直处于水面、泡塘状态。另一地块约200公顷，刘某于2018年在此耕种
120公顷，国土二调数据显示该地块类型为不稳定耕地。

第三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属实。嫩江哈尔淖水库（十间房进水闸门东北角至长岗子西坡至国堤三角区块）行洪区，位于镇
赉县嘎什根乡老背江，在莫莫格保护区实验区内，承包人为杨某某。此地块为原丹岱乡政府在1993年开发的，2004年2月20日承
包给杨某某，承包合同面积305公顷，围堤长度5000延长米。现有水田面积304.1公顷，已纳入国土二调不稳定耕地。

第四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属实。在茨勒口门西侧围堤100万平方米种水稻的为盖某某。该地块位于莫莫格保护区核心区，
围地面积约200公顷，围堤长3700米，开垦20公顷，2017年种植水田14公顷，其余地块属于自然状态。2018年未耕种，且汛期
已进水，现已恢复自然状态。围堤已于2017年9月全部拆除。

第五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属实。群众反映的非法围堤养鱼是王某某的养鱼池。鱼塘为杨树堂区域自然泡塘，占地560公
顷，2011年进行了围堤。围堤已于2017年7月按照相关要求整改完成，并验收合格。

第六个问题：经查，举报情况属实。举报的少某某、王某某、于某某原为镇赉县鹤乡莲水生植物种植有限公司创始人，于某某
为公司法人。举报地块是珍稀水鸟栖息地，位于莫莫格保护区核心区。2012年1月1日，该公司与镇赉县沿江资源管理站签订了一
撮毛草资源承包合同，合同中未约定是否筑坝；2012年2月29日，镇赉县发改局对该公司芡实荷花荡种植项目准予备案，建设内容
包括沿江围堤20千米；2014年5月3日，于某某与镇赉县芦苇湿地管理总站签订苇草资源承包合同，约定乙方（于某某）不得有筑
坝行为；2016年1月10日，该公司与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签订东方白鹳栖息地保护与恢复合作协议书，通过引水蓄水保护和恢复东
方白鹳栖息地，协议书中乙方建设内容包括“修筑完成700公顷东方白鹳栖息地引水围堰土方工程（主要是原有堤坝的维修）”。由
于该公司未按项目设计要求，而是对原有堤坝进行超高围坝，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对其进行了立案处罚。2017年7月，按照吉水河
务〔2009〕736号文件要求，镇赉县政府对围坝进行了清障处理，已达到省河务局的围堤拆除标准要求。

经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5-6日，由兴隆山政府、县国土局、县水利局、县牧业局、县林业局、县交通局、县能源局、县公安局组成联合

调查小组，对该案件进行调查。
第一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该土坝修建至今已20余年，因多年来持续干旱已失去防洪作用，至2012年，该应急坝已被村民多人取土破坏。根据目前查证

结果，是齐某某的儿子让其司机田某某取的土，但因调查尚未结束，齐某某的儿子受谁指使还不能确定，需进一步调查处理。
第二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经通榆县牧业局测量，爱国屯前甸子一块地面积166580平方米，其中有10958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东北角甸子

一块地面积126517平方米，其中有2117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经县林业局调查核实该地块不在湿地范围内。信访人反
映被举报人在草原上垫土属实，在湿地垫土不属实。

经查，2008年，东风河村召开组长会议，研究关于河底开发问题，将上述两块草原卖给本屯群众，本屯群众通过时任村书记胡
某某找到当事人齐某某，由齐某某对上述两块宗地垫土、平整，在群众中收约30万元工程款属实。垫土用源仍需进一步调查。

经通榆县国土局和林业局在指界人带领下测量爱国屯周边挖14处，总面积为36523.66平方米，其中：在林地中取土4处，面积
为11440平方米。

经查在大坑取土属实，均为多年历史形成取土点，现没有证据证明是齐某某所为。
据时任兴隆山林场分管副场长张某某证实，在2006年10月，该场护林员林某因林地取土上报林场时间过晚，被林场给予解除

护林员职务的决定，该取土点为群众垫耕地取土点。
因涉案地块较多，县国土局和林业局需对案件进一步调查，将于2019年5月31日前调查清楚，依据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县牧业局核实，通过GPS测量，三合屯东生态围栏内种地、栽树共计面积583461平方米 ，其中

有36461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中交”公司建搅拌站、料场占地面积共计100040平方米，其中有17390平方米占兴隆山镇
草原确权面积；“中交”公司建沥青沾占地面积为51279平方米，其中有50150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中交”公司修碎石路占
地面积为9292平方米，其中有6094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围栏北大壕面积为36827平方米，其中有6698平方米占兴隆山
镇草原确权面积；围栏东北挖大沟面积为12028平方米，其中有2062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以上占地总面积792927平方
米，其中占草面积118855平方米。目前，县牧业部门整改逐一进行细致核查，案件线索调查清楚后，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或移
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该问题核实处理将在2019年5月31日前完成，2019年8月31日前恢复草原植被。

齐某某在三合屯东生态围栏内种地属实，但有土地流转合同；在生态围栏内建厂房、房屋、垫场地、修路情况及2018年租给
中交北方公司继续违建,改变生态草原用途属实，但有县国土局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备案面积72879.5平方米，另有50000平方米
办理了县国土局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其余28779.19平方米无审批手续。2018年7月26日，县国土局已对此案进行立案调查。

在“生态草围栏”北推了2000米长的大壕,在围栏东北侧挖了约1000米的大沟属实。下一步，县草原执法中心将对涉案问题深入调
查，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线索调查清楚。

第四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县牧业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经通榆县牧业局总测量面积为148800

平方米，均不占草原。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总面积146841.11平方米（地块1），地类为其他草地82864.12平方米、盐碱地63976.99平方米。现状为耕地。
经查，举报人称侵占爱国屯东北“鹅厂”共计约15万平方米土地现耕种属实，2007年东风河村农民齐某某（现为东风河村村

民委员会主任）从村里承包了此地块（有合同和交款收据）。举报人称2010年开荒耕种向日葵不属实，2007年以前被群众开垦，
2010年种植1公顷饲草，2011年整个地块被纳入东风河村机动地范围（本人有合同）。

第五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县能源局、县牧业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
经通榆县牧业局测量种地面积为95850平方米，其中有14890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卸料场沙石堆占地面积为

19833平方米，全不占草原；挖坑面积为2425平方米，均不占草原。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开荒种地总面积94910.2平方米（地块44），地类为旱地78533.18平方米、其他林地254.72平方米、村庄

841.42平方米、盐碱地15280.88平方米。现状为耕地（旱地）。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卸石料总面积20267.65平方米（地块46），地类为有林地6852.25平方米、其他林地3304.24平方米、其

他草地10111.16平方米。现状为堆料区。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挖掘土方卖给风力发电厂总面积1914.59平方米（地块45），地类为其他草地1914.59平方米。现状为取土场。
综上，举报人称“三河屯到洪安水泥路西侧强占10万余平方米集体草原，一部分开荒种地属实。2007年东风河村农民齐某某（现东

风河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租用这块耕地，面积为55000平方米，2011年进行重新测量，面积为70000平方米，纳入东风河村机动地管理。
一部分卸石料属实,2011年齐某甲（齐某某的弟弟）在此堆放砂石料。在此处挖掘土方属实，卖给风力发电厂不属实。该土坑是多年历史
形成的，无证据证明是齐某某所为，需要进一步调查，同时，2010年村里将取土坑以渔塘的形式发包给齐某某，面积15000平方米。

第六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县牧业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
经通榆县牧业局测量总面积51850平方米，全不占草原。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总面积51171.81平方米(地块18),地类为旱地50941.91平方米、沟渠229.9平方米。
在爱国屯的大缸附近开荒耕种属实，约20万平方米面积不属实，实测面积51850平方米。2007年齐某某从东风河村承包了150000

平方米泡泽（有承包合同），承包后由于缺乏管理，被周边村屯群众开垦，2011年纳入东风河村机动地管理，齐某某本人没进行耕种和管理。
第七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县牧业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
经通榆县牧业局测量面积为44610平方米，全部占草原；经查，三合屯的几窑甸子开荒约4万平方米不属实,2007年齐某某从

村里承包了38000平方米耕地（有承包合同），2011年进行重新测量，面积为42500平方米，重新捋顺了承包合同。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甸子南挖5000平方米大坑测量总面积8604.59平方米（地块48），地类为旱地1969.42平方米、其他林地

6203平方米、其他草地432.17平方米。在甸子南挖5000平方米大坑属实，但不是齐某某本人所为。
第八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由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1、王某某地块挖土总面积为

4643.77平方米（地块31、32），地类为旱地1614.03平方米、其他林地2289.99平方米、其他草地739.75平方米；2、张某某地块挖土总面积
1944.51平方米（地块29），地类为旱地509.66平方米、其他林地1434.85平方米，现状为取土场。经初步核查，在王某某、张某某二人耕地
（不是口粮田）取土的为开通镇居民侯某某，取土时间为2005年，当时由于土地不平，耕种困难，取土时得到了王某某、张某某二人的同意。

第九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由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林业局、县国土局、县牧业局、县公安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涉案9块取土场总面积为22031.42平方米（地块20、21、22、23、24、25、26、27、28），地类为旱地5639.82平方

米、其他草地5482.95平方米、其他林地1612.8平方米、有林地9295.85平方米；其中：涉及林地4处，总面积2335平方米。
经调查，陈某某因地不平无法耕种，2013年经陈某某本人同意，由齐某某对该地块进行了平整，取走多余土，对崔某某家耕地

进行垫土，取土问题属实。其他8个取土坑不是齐某某所为，举报基本属实。
关于“举报人称每逢检查,齐某某都能提前知道,在接受调查前威逼利诱村民,让村民为其作伪证”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经查，兴隆山派出所未接到该类案件举报线索，通过走访兴隆山镇农经站长方某某、被举报人东风河村村长齐某某和当地村民赵

某、村民肖某某、社主任张某、原村长李某某均没有发现证据证实“举报人称每逢检查,齐某某都能提前知道,在接受调查前威逼利诱村
民,让村民为其作伪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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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东屏镇将加强对草原监管，加
大禁牧宣传和巡查力度，从快从
严打击滥牧、偷牧行为。

洮南市水利局为解决渗水情
况采取渠道防渗措施，因此工程资
金投入较大，洮南市水利局请示了
工程建设单位白城市水利局，由其
立项，争取资金，争取在2020年6
月末前，完成该段渠道防渗工程。
届时彻底解决因引洮输水干渠输
水渗漏而造成马场九连泡周边耕
地和林地被水侵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5处未整改的养
鱼池，由于时值冬季，不便施工，计
划由鱼塘所在乡镇2019年末整改
完成。

第二个问题：2019年2月10
日前，由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和
事涉乡镇场及部门进行宣传发
动、调查摸底、依法解除合同、
下达禁种整改通知书，加强监
管，确保不复耕,自然恢复生态。

第三个问题：2019年2月10
日前，由莫莫格保护区管理局和
事涉乡镇场及部门进行宣传发动、
调查摸底、依法解除合同、下达禁
种整改通知书，加强监管，确保不
复耕,自然恢复生态。

第四个问题：已整改完成。
第五个问题：已整改完成。
第六个问题：围坝清障工作

已达到省河务局的围堤拆除标准
要求，但按照保护区管理条例，
必须恢复原貌。计划2019年末全
部清理完成。

第一个问题：因此问题跨年
限较长，经初步调查，未取得卖
土证据，需要兴隆山镇政府牵
头，县公安局、县国土局、县水
利局需对案件进一步调查，将于
2019年5月31日前调查清楚，依
据法律法规处理。

第二个问题：因涉案地块较
多，县国土局和林业局需对案件
进一步调查，将于2019年5月31
日前调查清楚，依据法律法规处
理，并完成还林及生态恢复。

第三个问题：下一步，县草
原执法中心将对涉案问题深入调
查，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
线索调查清楚，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移
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2019年8
月31日前恢复草原植被。

第五个问题：下一步，牧业
局和国土局将对破坏草原问题做
深入调查，在2019年5月31日前
将案件线索调查清楚，依据相关
法律法规处理，涉嫌刑事犯罪
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2019年
8月31日前恢复草原植被。

林业局将对违法侵占林地行
为交森林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依法依规处
理。

第七个问题：下一步，县草
原执法中心和国土局将对涉案问
题深入调查，于2019年5月31日
前将案件线索调查清楚，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涉嫌刑事
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恢复草原植
被。

第八个问题：下一步，国土
局将对涉案问题深入调查，于
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线索调
查清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
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移交公安
机关立案处理。

第九个问题：下一步，林业
局和国土局将对涉案问题深入调
查，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
线索调查清楚，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进行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移
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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